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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减免节地生态安葬服务费的实施方案
(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，引导群众转变丧葬观念，推

行节地生态安葬，促进我区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，结合我区

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第二条三元区户籍人员逝世后，其近亲属（或逝者生前意愿

的受托人）采取以下方式为其安葬的，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减免公

益性公墓穴位费 1800 元（仅包含树葬或者草坪葬穴位费，不含护

暮管理费、安葬费等）。

安葬方式：采用树葬、草坪葬等不保留骨灰的安葬方式,将逝

者全部骨灰埋入三明市殡葬服务中心提供的指定场所中。

第三条三明市殡葬服务中心要完善公墓的配套设施，加强人

员业务培训，规范操作流程，提供优质服务。

第四条 节地生态安葬减免的申请人应为逝者近亲属或逝者

生前意愿的受托人，对填报信息真实性、参与节地生态安葬有效

性、逝者亲属意见一致性等负责，因参与节地生态安葬所引发的

亲属内部纠纷等，相关责任由申请人自行协商和承担。逝者生前

委托的受托人代为申请的，应提供逝者生前出具并经过公证的委

托书。

第五条减免申请程序。

（一）申请人向三明市殡葬服务中心申请节地生态安葬减免

时，应提交下列材料:

1.火化证明，县级以上殡仪服务机构出具的火化证明等原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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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复印件。

2.逝者身份证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。

3.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
4.《三元区节地生态安葬减免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，以下简称《申

请表》）原件。

（二）节地生态安葬减免申请由三明市殡葬服务中心负责现

场审核，申请人凭审核后的《申请表》及相关材料即时办理节地

生态安葬减免手续。如无法现场提供上述证明材料的，应先缴纳

节地生态安葬费用，自安葬之日起三个月内补齐材料再办理减免

及退费手续，逾期视同放弃该项权益。

第六条节地生态安葬减免所需资金按实际支出由市、区财政

按现行财政体制分担，节地生态安葬减免所需资金纳入本级财政

预算，并根据实际减免资金支出作相应调整。三明市殡葬服务中

心应按季度填写《节地生态安葬减免人员花名册》并附当季所有

《三元区节地生态安葬减免申请表》交区民政局审核后报区财政

局据实拨付。

第七条 三明市殡葬服务中心应建立完善节地生态安葬减免

档案管理制度，对档案统一管理，指定专人负责，随时接受纪检

监察、财政、审计部门的监督、检查。

第八条区民政局、财政局负责节地生态安葬减免资金的审核

管理，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。对骗取节地生态安葬减免

资金的，应当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工作人员有下列行

为之一的，给予批评教育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依纪追究责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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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不按规定办理免费申请的；

2.故意拖延办理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；

3.有其他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行为的。

第九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试行二年，由三元区民政

局、三元区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三元区节地生态安葬减免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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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三元区节地生态安葬减免申请表

逝

者

信

息

姓 名 性别 死亡日期

身份证号码 火化日期

户籍所在地

申

请

人

信

息

姓 名 性别 与逝者关系

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

家庭住址

申请人承诺

本人承诺所提供的材料均真实、有效，逝者所有亲属意见一
致，同意节地生态安葬，因参与节地生态安葬所引发的亲属内部
纠纷，由申请人自行协商解决。本人愿意对此承诺的真实性负责
，如核实发现隐瞒真实情况，提供虚假承诺，骗取减免资金的，
将退回减免资金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（签字、指印）：

减免内容 树葬穴位费（1800元） 草坪葬穴位费（1800元）

殡葬服务中心审核意见：

经 办： 盖章

年 月 日

说明：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市殡葬服务中心备案，一份户籍地民政局备案。

申请人签名： 申请时间： 年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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